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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新闻专题（A14）

海丰联安部分村民使用“甲拌磷”高毒农药情况调查

【提示语】

接下来请收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新闻专题《海丰联安部分村民使用“甲拌磷”高毒农

药情况调查》。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对农药的监管日益严格，农民应按

规定使用符合标准的低毒高效农药。近日，海丰县联安镇村民反映，有村民为了降低种

植成本、提高作物产量，在种植红薯的过程中，存在违法使用高毒农药“甲拌磷”的情

况，很可能对农产品和土壤造成严重影响。

（汽车行驶声）

根据报料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海丰县联安镇，在田心村农田边蹲守了三个小时。

（停顿、农田里的走路声）期间，记者并未看到农民现场使用“甲拌磷”的行为，但在

附近的水沟边却发现了多处“甲拌磷”包装瓶罐和袋子。两种包装上都清晰标注有“限

制使用”的字样，使用范围为棉花作物。而在走访中，当地许多村民也证实了使用“甲

拌磷”高毒农药的情况。

【录音】村民

（种番薯要下农药吗）有 要下很多 （要下什么农药）甲拌磷

【录音】村民

（甲拌磷我们有用吗）甲拌磷也有用

【提示语】

国家农业农村部 2019 年出台的禁限用农药名录显示，包括“甲拌磷”这种高毒农

药在内的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药共 23 种，禁止使用的农药共 46 种。《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 49 条规定：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

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物。也就是说，“甲拌磷”是国家禁止使用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种

植的。那么，村民们又是从哪里买到这种高毒农药“甲拌磷”的呢？

【录音】村民

（那是去哪买）联安 （联安农药店有啊） 有 不过要偷偷 认识的就肯 不认识的

就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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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村民

（甲拌磷要去哪买）那是不认识的不能买 （甲拌磷不肯卖吗）不肯卖 农药店也没

这种药 那是千年等一回

【提示语】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现在要买到“甲拌磷”这种高毒农药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有熟

人。为此，记者暗访了联安镇几家农资经销店。

【录音】农资店销售人员

甲拌磷没卖 一般不肯卖 以前就有 现在没有了 （哪时候不肯到现在）到现在要

有两三年了

【录音】农资店销售人员

甲拌磷去哪找 我们这里没有卖 我们这里没有卖甲拌磷 我自己都受不了 （甲拌磷

是不肯卖吗）国家禁止了两三年 你还卖甲拌磷找事做啊 （那是毒性太强吗 ）那个是

棉花用的 中国禁止了三四年

【录音】农资店销售人员

（这里有卖甲拌磷吗）没有

或许因为只卖熟人不卖陌生人，记者在暗访中并没有发现农资店销售“甲拌磷”农

药的情况。那么，这些高毒“甲拌磷”农药是从哪里来的，当地村委会和镇政府是否知

情呢？相关部门对农药的销售和使用的监管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提示语】

海丰县联安镇是我市重要的“粮仓”，曾被评为国际重要湿地，中国水鸟之乡，中

国最佳绿色生态名镇。据联安镇田心村干部介绍，该村种植红薯约 2000 多亩，对于田

地周边发现的“甲拌磷”农药包装瓶罐和袋子，村干部承认有部分农户仍在使用这种高

毒农药。

【录音】海丰县联安镇田心村干部

（这边有没有用甲拌磷之类的？）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下地起垄的时候搞点下

去。（这个药不是上面已经禁止不可以用了吗？）不可以用就没有用了，市场可以买就

可能有一点。

【提示语】

联安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违法使用高毒农药的监督执法权主要在海丰县农业

农村局，该镇已成立协调小组，将协助相关部门对此事进行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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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海丰县联安镇党委委员 吴国和

下来我们要对全镇大耕户进行宣传，不要用这些违法用药，让群众用放心农药。我

们对全镇农药商店进行检查，如发现有违法销售违规药品的，将依法取缔。

【提示语】

随后，记者来到了海丰县农业农村局。对于甲拌磷包装上清楚标识了该农药的用途

范围，但仍有村民用在其它作物上进行杀虫的行为，该局的相关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

【录音】海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周奋羽

（甲拌磷它的包装上面规定的是只能使用于棉花作物，但为什么还是有农户买得到

这种药物来用于红薯种植？）甲拌磷一般来说除了使用于棉花之外，还有使用于一些树

虫，山上的树虫害，比较有作用。联安这边有部分农户对这个事情认识方面有待提高，

农药店这方面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查之中，到底这种甲拌磷的来源在哪里

【提示语】

该局综合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介绍，早在 2002 年，国家农业部第 199 号文件已经

明确对“甲拌磷”等一批高剧毒性农药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2018 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又对限制使用类农药的经销商开展资质审核和登记并下发许可证，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

起，全国全面禁止含甲拌磷、涕灭威、水胺硫磷产品的销售和使用，但目前该局还未收

到上级的正式文件。

【录音】海丰县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骆阶军

我们全县一般的农资店有 121 家，能够经营这些限制使用的全县只有 9家。这 9家

都是通过省厅办证得到许可的，只有 9家可以经营限制使用的农药。平时对这种限制使

用的农药就是对农资店的台账进行抽查检查。限制使用的农药卖到哪里去给谁使用，用

到哪里去，都要记录得很清楚明白。

【提示语】

执法部门表示有抽查农资店经营台账，那么，抽查经营台账这一措施能多大程度上

有效监管高毒农药的销售和使用情况呢？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联安镇唯一一家可

以经营限制类农药的农资店。（查处现场声）该农资店台账显示，之前确实有销售“甲

拌磷”等限制使用的农药，但是农民购买后怎么使用，他们只能给出建议。

【录音】农资店销售人员

如果他买高毒的限制类的，我们就跟他说这种不要用到什么作物，蔬菜或者地瓜都

不建议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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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海丰县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骆阶军

这个限制使用的农药任何人都可以买，但是你用在哪里是有规定的，并不是随便可

以用的。

【提示语】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防治卫生害虫，用于蔬菜、

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生产或者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农药使用者为个人

的可处 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 123 条规定：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外，

可以由公安机关依照规定给予拘留。

（背景音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违法使用高毒农药种植果蔬，不仅威胁了食品安全，也污染和

破坏了生态环境。部分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食品安全和环保意识不高是事实，然而，

相关部门对高毒农药的科普、销售、使用监管工作又是否落到实处了呢？

虽然国家对于违法使用高毒农药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仅仅靠村民的自觉，或者农

资店的建议，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做好宣传、引导、监管等工作，把这些工作落实落细，

那么，规定必将成为一纸空文，食品安全必将无法得到保障，青山绿水也必将继续遭到

污染和破坏。希望各地各部门秉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及生态环境高度负责的态度，举

一反三，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制，严厉查处违法销售和使用高毒农药的行为，从源头上加

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感谢各位听众，刚才您收听的是新闻专题《海丰联安部分村民使用“甲拌磷”高毒

农药情况调查》。


